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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

2024年2月29日，平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议精神

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4 年第三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

《平江县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工作要点草案》；对 2023 年度“人民满意法官”、“人

民满意检察官”进行了表彰，授予王晚东、毛莲芳为 2023 年度“人民满意法官”，

刘烽为 2023 年度“人民满意检察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尚勇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凌晓明，

副主任李立明、李泓、李远志、罗江伯及常委会委员共 35 人出席会议。副县长阳郑，

县人民法院院长郑军，县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袁琦，监委副主任潘宏以及县人

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负责人，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负责人，县

纪委监察委派驻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组组长，长寿镇、木金乡人大主席和县人大代

表谢艺平、林云龙列席会议。

平江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

（2024 年 2 月 29 日平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议

精神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4 年第三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精神；

二、人事事项；

三、审议通过《平江县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工作要点（草案）》；

四、表彰 2023 年度“人民满意法官”“人民满意检察官”；

五、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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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工作要点

(2024 年 2 月 29 日平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4 年，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70 周年。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省、市

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省人大常委会两个“三年行动”，紧扣市委“1376”总体

思路和县委各项决策部署，紧盯人民群众所需所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平江实践，为我县加速建设“一城四区”、挺进全省

县域经济十强献智出力。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坚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

1.坚持学思践悟增强政治定力。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第一时间”学习、“第一议题”推

进、“第一责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各级人大工

作会议和人代会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深入开展以锚定“三高四新”、发扬“四敢”

精神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建立健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题学法制度，推动

全县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跟县委决策部署，坚持

重大事项、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向县委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与县委思想同心、政治

同向、行动同步。充分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重要作用，严格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举办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70 周年等系列活动，加强

对人大常委会机关和机关支部的领导，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坚持履职尽责彰显政治担当。紧紧围绕县委决策部署，锚定“用好三大平台、

聚焦四轮驱动、做实五篇文章”目标任务，综合运用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发

挥代表作用，打好人大工作组合拳，着力推动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二、围绕服务发展大局，有力有为依法开展监督

4.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听取和审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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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人大司法监督专家库，提升人大司法监督工作质效。推进法治护安，开展诉源

治理现状调研，听取和审议法院执行工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禁毒工作、司法调

解工作等情况报告，适时开展专题询问。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执法检查，配合

省、市开展中小企业促进、退役军人保障、安全生产、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执法

检查，跟踪督办安全生产、湿地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执法检查审议意见整

改落实，助力打造法治平江、平安平江。推进法治护企，听取和审议数据赋能政务

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推荐县人大代表担任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员，助力建设法治化

营商环境。

5.强化财政经济监督。推进法治护航，听取和审议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国有资产管理、财政资金拨付和管理、

重点项目安排、税收征缴、政府性债务防控等有关情况报告。聚焦全县重大项目、

重要建设、重点产业，组织开展云母、茶叶、油茶等产业项目调研；着力提升人大

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平台建管用水平，推动预算审查监督数字化、智能化。

6.促进民生福祉改善。开展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情况票决，确保民生实事项目

有序推进、有效落实。听取和审议老旧小区改造、城乡供水一体化、义务教育“大

额班”化解、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等情况报告。组织老农贸市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园区企业消防安全管理等调研，配合省市开展农业、水利、农机、民宗事务等调研；

开展“三湘农民健康行”“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活动，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7.注重生态环保监督。扛牢“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责任，推进法治护绿，组

织开展“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听取和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报告，重点关注土壤污染防治情况、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

行情况，持之以恒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8.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坚持党管干部与依法任免相结合，严格人事任免工作程

序，确保县委人事安排意图顺利实现。认真组织任前法律考试、任时供职发言、任

后向宪法宣誓，加强对人大及常委会选举和任命人员的履职监督，完善健全履职评

议方式方法，增强被任命人员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代表

9.高要求提升代表水平。组织人大代表、人大干部赴全国和省市级培训基地开

展学习培训，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健全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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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履职档案管理，加强代表履职监督管理，不断增强代表履职意识和活力。

10.高标准打造履职平台。建立完善党委和“一府一委两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

门主要负责人联系人大代表机制，出台代表进站履职工作规范，高标准推进全县各

级人大代表全员编组进站，收集民意、调解“是非”，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推进“互

联网＋人大代表履职”信息化建设，推动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原选区选民报告

履职情况。认真办理信访事项，推动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11.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继续推行人大常委会领导牵头重点督办、委室对口督

办，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满意度测评、“回头看”调研，积极推进建议办理答复公开，

促进代表建议办理取得更好实效。

四、切实提升履职水平，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

12.强化政治建设。落实省人大高水平机关建设“三年行动”工作部署，对照“强

党建、重创新、提质效、激活力”的总体要求，压紧压实党建责任，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3.提升监督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综合运用审议报告、

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视察调研等方式，健全执法检查问题清单、审议意见整改清

单跟踪督办工作机制，建立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审议事项工作台账和责任

清单，按照审议意见“交办一年、跟踪督办两年”的思路，建立“二次审议和滚动

督办”机制，扎实做好监督工作“下半篇”文章。

14.增强履职本领。突出“四敢”要求，加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

机关工作人员“三支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堪当推进现代化建设重任的人大工

作队伍。深入推进“智慧人大”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

15.狠抓工作落实。改进调查研究方式，坚持主任会议成员牵头，省市县乡代表

联动，各委办按课题内容，深入一线调研，精心提炼调研报告，强化调研成果转化

运用。建立主任会议月例会和乡镇人大工作季度例会制度，实行工作任务清单管理、

定期讲评、督查通报，切实提升工作质效。

16.深化正风肃纪。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推进清廉

机关建设，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和“两带头五整治”工作要求。积极改进文风会风，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大力支持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和谐

的干事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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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听取和审议的专项工作报告

1.县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2024

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计划的报告（3月，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2.县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2023 年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的报告（3 月，法

制委员会）;

3.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化解工作情况的报告（5月，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4.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5 月，社会建

设委员会）;

5.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落

实情况的报告（5月，社会建设委员会）；

6.听取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7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7.县人民政府关于平江县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7月，财政经济委员会）；

8.县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决算草案和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7月，

财政经济委员会）;

9.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3 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7 月，

财政经济委员会）；

10.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旅游民宿发展情况的报告（7月，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

11.县公安局禁毒工作情况的报告（7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12.县人民政府关于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整体推进情况的报告（9 月，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

13.县司法局调解工作情况的报告（9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14.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3 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9月，财政经济委员

会）；

15.县人民政府及有关被审计单位关于 2023 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11 月，财政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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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人大代表民生实事票决项目推进落

实情况的报告以及 2025 年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形成过程及基本情况的报告（11月，选

举任免联络工委）；

17.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及利剑护蕾等

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11 月，选举任免联络工委）。

附件 2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拟听取的汇报

（常委会会议审议的专项工作报告均由主任会议初审）

1.县人民政府关于财政资金拨付和管理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3月，财政经济委

员会）；

2.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3 年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情况及 2024 年政府性投资项目

资金安排和项目安排情况的报告（4月，财政经济委员会）；

3.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税收征缴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5月，财政经济委员会）；

4.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政府性债务防控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6月，财政经济委

员会）；

5.县人民政府关于数据赋能政务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6 月，民族华侨外事委员

会）；

6.县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8 月，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

7.县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8月，

社会建设委员会）；

8.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9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9.县人民政府关于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10 月，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

10.县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10 月，农业农村委员会）；

11.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4 年预算调整、年终决算以及 2025 年预算草案编制有关

工作情况的报告（12 月，财政经济委员会）；

12.县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2025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编制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12 月，财政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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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开展的执法检查计划

1.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

由县人大社会建设委牵头组织实施。

2.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安全生产“三法一条例两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及《湖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湖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简称））、大气污染防治“一

法两条例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湖南省重污染天气防治若干规定》《岳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中小企

业促进“一法一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

由各相关委室具体负责配合检查。

附件 4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开展的履职评议计划

2024 年三季度，对以下人员开展履职评议：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尹佑祥 吴曙光（兼县公安局局长） 阳 郑

县政府工作部门

县民政局局长 罗今昔 县司法局局长 黄益武

县住建局局长 陈 鑫 县商务粮食局局长 甘志坚

县医保局局长 黄明权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彭小林

县城管局局长 朱平洋

县人民法院

副 院 长 王 冉

员额法官 刘虎波 员额法官 胡灵平

员额法官 彭丽平 员额法官 张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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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检察院

专职委员 钟池海

员额检察 官荣辰 员额检察官 林江毅

附件 5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开展的视察活动计划

1. 全县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视察（7月，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2.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视察(10 月，农业农村委员会)。

附件 6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组织的重要培训计划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县、乡人大干部履职水平提升培训（5 月，选举任免联

络工委）

附件 7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开展的专题学法计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季度，社会建设委员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二季度，选举任免联络工

委）；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三季度，监察司

法委员会）；

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四季度，财政经济委员会）。

附件 8

2024 年县人大常委会拟开展的专题调研

1.汉昌街道老农贸市场管理情况调研（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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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县诉源治理现状及对策调研（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3.全县云母产业发展情况调研（财政经济委员会）；

4.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调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5.平江县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2023—2025）落实情况调研（环境与资源保

护委员会）；

6.全县茶叶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7.全县园区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调研（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彭心等同志职务任命的议案

平江县人大常委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

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提请如下任命：

任命

彭 心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金谋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如意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请予审议决定。

平江县人民法院院长：郑军

2024 年 2 月 26 日

平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4 年 2 月 29 日平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彭 心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金谋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如意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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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任命丁堂辉等 140 名同志为平江县人民陪审员的议案

平江县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以及《平江

县 2023年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通过随机抽选、个人申请、

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推荐的方式产生，经平江县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领导小组的

严格审查，拟确定 140名同志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并于 2023年 12月 29日至 2024

年 1 月 7 日在平江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现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下列 140

名同志为平江县人民陪审员。

任命：

丁堂辉 万孟群 王 正 王珍强 王 艳 王湖燕

毛永忠 毛 俊 方 园 方淼沅 方瑶环 艾芳欣

艾秋水 艾 莹 卢义光 叶益民 兰 红 朱哙凡

朱莺莺 朱益龙 向火健 刘卫中 刘东满 刘牡丹

刘妹涛 刘俊芳 刘首华 刘烂漫 刘高文 江岳辉

许仪宾 苏层层 李长明 李乐群 李立中 李机求

李 刚 李收根 李好花 李志明 李 秀 李武如

李 杰 李建华 李艳阳 李益远 李娟娟 李朝晖

李鹏程 杨布奇 杨亚妮 杨 磊 吴巨明 吴劲松

吴佳娜 邱 琦 何 龙 何存德 何红平 何丽珍

何晓丽 何雪莉 余文斌 余永贞 余会保 余坚贞

邹洁挺 汪福龙 张文化 张任平 张 辉 陈长根

陈伟霞 陈君山 陈茜文 陈量宏 林少梅 易小玲

易 勇 罗林兰 罗救生 周拥波 周彬彬 周 舒

周德喜 郑娓平 赵亚琼 赵宝珠 赵素珍 胡跨纲

钟平飞 钟健健 洪厚成 姚善和 贺丹丹 秦开元

袁鹏飞 顾大局 徐园明 凌志文 凌 程 高行云

唐文龙 唐明高 唐哲根 唐琳玲 黄卫国 黄坝兴

黄连兴 黄珍珍 黄重同 黄 湘 彭松柏 彭 亮

彭振庭 董素琴 董量高 辜俊雄 辜勤生 童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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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曾维 曾一龙 曾入伍 曾松柏 曾杰钢 曾 峥

湛克松 湛泽文 赖光裕 赖标辉 赖检东 管 师

熊世昌 黎欣欣 潘红亮 潘 环 潘 果 潘诚成

潘 慧 魏艺兵

以上 140名同志为人民陪审员

请予审议。

平江县人民法院院长：郑军

2024 年 2 月 26 日

平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4 年 2 月 29 日平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下列 140 名同志为平江县人民陪审员：

丁堂辉 万孟群 王 正 王珍强 王 艳 王湖燕

毛永忠 毛 俊 方 园 方淼沅 方瑶环 艾芳欣

艾秋水 艾 莹 卢义光 叶益民 兰 红 朱哙凡

朱莺莺 朱益龙 向火健 刘卫中 刘东满 刘牡丹

刘妹涛 刘俊芳 刘首华 刘烂漫 刘高文 江岳辉

许仪宾 苏层层 李长明 李乐群 李立中 李机求

李 刚 李收根 李好花 李志明 李 秀 李武如

李 杰 李建华 李艳阳 李益远 李娟娟 李朝晖

李鹏程 杨布奇 杨亚妮 杨 磊 吴巨明 吴劲松

吴佳娜 邱 琦 何 龙 何存德 何红平 何丽珍

何晓丽 何雪莉 余文斌 余永贞 余会保 余坚贞

邹洁挺 汪福龙 张文化 张任平 张 辉 陈长根

陈伟霞 陈君山 陈茜文 陈量宏 林少梅 易小玲

易 勇 罗林兰 罗救生 周拥波 周彬彬 周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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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喜 郑娓平 赵亚琼 赵宝珠 赵素珍 胡跨纲

钟平飞 钟健健 洪厚成 姚善和 贺丹丹 秦开元

袁鹏飞 顾大局 徐园明 凌志文 凌 程 高行云

唐文龙 唐明高 唐哲根 唐琳玲 黄卫国 黄坝兴

黄连兴 黄珍珍 黄重同 黄 湘 彭松柏 彭 亮

彭振庭 董素琴 董量高 辜俊雄 辜勤生 童吉祥

童曾维 曾一龙 曾入伍 曾松柏 曾杰钢 曾 峥

湛克松 湛泽文 赖光裕 赖标辉 赖检东 管 师

熊世昌 黎欣欣 潘红亮 潘 环 潘 果 潘诚成

潘 慧 魏艺兵

关于提请审议张典同志职务任命的议案

平江县人大常委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组织法》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

官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提请任命：

张 典同志为平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请予审议。

平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华

2024 年 2 月 5日

平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4 年 2 月 29 日平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张 典为平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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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出（缺）席人员名单

出席（35 人）

凌晓明 李立明 李 泓 李远志 吴尚勇 罗江伯

（以下按姓名笔画排序）：

毛芸芸 朱 玲 刘乐平 刘栋才 刘靓亮 江巨龙

苏东阳 李 璇 李 毅 李向阳 李国林 李泽原

李剑卫 李亮霞 李素珍 吴治国 吴炳林 余剑峰

邹 静 张玉东 陈 巍 周 黎 郑 宁 徐鹏午

翁猛军 童绚辉 湛解军 廖洪鸣 戴迎春

请假（6人）

朱光武 刘日新 李多金 吴春雷 余向南 胡 猛


